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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0015.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开展2006年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的通知(劳社

厅函[2006]38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局）： 按照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2006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6〕17号）部

署，定于今年9月5日－25日在全国主要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组织开展“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为组织

好这项活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统一认识，高度

重视，加强领导 开展“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是今年技能岗位对接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劳动保障部门应

对当前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严峻形势，针对应届高校毕

业生办理失业登记时间提前的新情况，面向大中专技校毕业

生的专项服务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指导辖区各

城市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一些大中

专技校毕业生数量多、就业工作任务重的城市，重点开展服

务月活动。有关城市要高度重视，成立专门班子，认真组织

好这项活动。各地要对本地区服务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劳动保障部在活动期间将组织调研工作小组，赴部分

城市参加服务活动，了解实施情况。 二、突出重点，创新服

务手段，保证工作实效 各地要按本通知的要求，在对各类大

中专技校毕业生提供免费政策咨询和职业介绍的基础上，将

离校回到原籍并办理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办理失业



登记的中专、技校毕业生作为重点服务对象，摸清其基本情

况和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综合应用劳动保障部

门在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和劳动维权方面的力量，帮助一批

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三、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 

（一）提供免费政策咨询和职业介绍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都应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对大中专技校毕业生提供免费的

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 

（二）及时为高校毕业生办理失业登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对9月1日后回到原籍并办理失业登记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应

在市、区（县）综合服务场所开设专门窗口，为其办理失业

登记，并免费提供相应的服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